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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上海市水务局 
关于开展农村水质反复水体治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区生态环境局、水务局： 

为进一步巩固我市农村地区水体消黑除劣的治理成效，市水

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各区开展了 2021 年农村水质反复水体

排查工作。通过市、区两级现场核查，发现有部分村沟宅河虽然

尚未达到农村黑臭水体的判定标准，但个别指标已接近临界值，

返黑返臭风险较大。现就开展治理工作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消除风险隐患 

各相关区要高度重视，坚持治本为主、标本兼治，系统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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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水质反复水体治理工作。要科学分析水质恶化原因，全面排

查污染源头，采取针对性措施，切实消除影响水质的因素。如果

是管养维护问题，要切实加强责任落实和管养考核，消除返黑返

臭风险隐患，恢复水体正常水质并保持稳定；如存在其他方面的

污染因素，要认真开展溯源分析，对症下药，制定治理方案，明

确目标任务、责任主体、工程措施、时间节点，并进一步夯实长

效机制，确保整治后的水体长治久清。 

在治理工作中，要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。严禁在污染源未查明

或未得到根本消除的情况下，仅采取换水稀释、投加药剂等治标

不治本的临时性措施。 

二、做好公开公示 

各相关区要坚持群众路线，建立完善群众参与和监督机制。

水体治理结果不仅要以水质状况为依据，也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

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。水体管养维护工作不仅要依靠专业队

伍，也要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珍惜爱护农村环境。 

农村水质反复水体治理工作要自觉接受公众监督。各相关区

要在区级网站或媒体公开说明本行政区域内是否存在黑臭水体

和水质反复水体。如无，要明确说明。如有，要列出水体名称和

位置；实施治理时，要定期说明治理进展；完成治理后，要再次

进行公示。相关区内各建制村要在公告栏等方便公众查阅的显著

位置公示说明以上信息，并留下监督举报联系方式。公众对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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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效不满意或提供其他水体水质问题线索的，各相关区要认真核

实情况，妥善处理。 

三、增强巡河实效 

各相关区要坚持举一反三，探索构建农村水体监管监测机

制。依托河长制工作，持续动态排查。对日常巡河中发现的农村

水质反复水体，要及时纳入治理清单，即知即改、尽早治理，按

要求消除风险隐患，做好公开公示。要进一步推进河长制工作向

下延伸压实，不断完善问题发现和处置机制。持续加强对基层河

长和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发现和辨别农村水体各类问题的

能力，及时上报和处置巡查发现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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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月 28 日 
 

 

 

 



— 4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各相关区人民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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